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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執行時之債務人或第三人異議之訴之權益保障 

債權人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時，如執行名義成立後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

的事由發生，債務人是可以在執行程序終結前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藉此乃就

民事執行的相關規定略作簡介。 

「民事強制執行」是指債權人依據執行名義，聲請法院對於債務人施以強制

力，強制債務人履行債務，以滿足債權人私法上請求權的程序。而聲請強制執行

要有「執行名義」，表示債權人對於債務人私法上給付請求權的存在及範圍，所

以債權人民事訴訟獲判勝訴確定後，債務人如仍不依判決內容履行債務時，債權

人便可藉由向民事執行處聲請強制執行的方式，對於債務人的財產（包括動產及

不動產）予以查封、拍賣，並以拍賣所得的價金來清償債務。 

民事強制執行事務是由地方法院設民事執行處來辦理，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

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來辦理執行事件。要注意的是，除拘提、管收須由法官親自

辦理外，其餘事項均可由司法事務官來處理，而因司法事務官的設置，所以目前

執行現場所見的法院主管人員中，大都是司法事務官而非法官。 

民事強制執行過程中，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法院執行的命令，或法官、

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執行的方法，執行時應遵守的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

可以在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但強制執行不因而停止。前項聲請

及聲明異議，由執行法院裁定之。不服前項裁定者，得為抗告。執行法院對於前

述聲請，聲明異議或抗告認為有理由時，應將原處分或程序撤銷或更正之。執行

法院於前項撤銷或更正的裁定確定前，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的擔保，

得以裁定停止該撤銷或更正裁定之執行。當事人對前項裁定，不得抗告。 

要注意的是，執行名義成立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的事由發生，債

務人可以在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如以裁判

為執行名義時，其為異議原因的事實發生在前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後者，亦得主張

之。執行名義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者，於執行名義成立前，如有債權不成立或

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的事由發生，債務人亦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異議

之訴。依前二項規定起訴，如有多數得主張之異議原因事實，應一併主張之。其

未一併主張者，不得再行提起異議之訴。 

債務人對於債權人依第四條之二規定聲請強制執行，如主張非執行名義效力

所及者，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債權人依

第四條之二規定聲請強制執行經執行法院裁定駁回者，得於裁定送達後十日之不

變期間內，向執行法院對債務人提起許可執行之訴。 

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者，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

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如債務人亦否認其權利時，並得以債務

人為被告。 

債務人或第三人就強制執行事件得提起異議之訴時，執行法院得指示其另行

起訴，或諭知債權人，經其同意後，即由執行法院撤銷強制執行。執行法院如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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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債權人查報之財產確非債務人所有者，應命債權人另行查報，於強制執行開始

後始發見者，應由執行法院撤銷其執行處分。 

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停止執行。有回復原狀之聲請，

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或對於和解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

訴、撤銷調解之訴，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要情形或

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 

聲請強制執行要有「執行名義」。執行名義是表示債權人對於債務人私法上

給付請求權的存在及範圍，而得以據之聲請強制執行的公文書，除了常見的確定

終局判決外，還包括假扣押、假處分、假執行等裁判、依民事訴訟法成立的和解

或調解、得為強制執行的公證書、法院許可強制執行的拍賣抵押物或質物等裁定，

以及其他依法得為強制執行名義者等。債權人如以確定終局判決聲請時，須提出

判決正本及確定證明書或各審級的判決正本，若以其他執行名義聲請時，則要提

出相關的裁判、筆錄、公證書等正本及相關證明文件。 

民事執行原則上是由應執行之標的物所在地，或由應為執行行為地的法院管

轄，若應執行之標的物所在地或應為執行行為地不明，就由債務人的住、居所、

公務所、事務所營業所所在地的法院管轄，所以債權人若要對債務人的不動產執

行，便先要確認該不動產的所在地，以便向管轄的法院民事執行處提出聲請。 

最後，債權人如以確定終局判決為執行名義對債務人的不動產進行強制執行

時，而判決書中又記載有得請求至清償日止的利息時，該清償日則是指以該不動

產拍賣結果的買受人繳清全部拍賣價金之時，此後直到債權人真正領得債權金額

的期間都不能請求任何利息。 

 

 相關法條：強制執行法第 3條至第 18條 

 


